
西昌月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车辆保险服务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西昌月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拟对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车辆保险服务采购项目以竞争性

磋商的方式进行采购，欢迎符合本次采购要求的供应商（以下称：供应商）参加本次竞争性

磋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采购项目编号：YCGJ20260001

二、项目名称：车辆保险服务采购项目

三、采购人名称：西昌月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四、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五、采购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六、采购项目内容：车辆保险服务采购项目,服务期限三年。（具体内容详见竞争性响

应文件要求的所有内容）

七、供应商应具备资格要求：

7.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公

司；

7.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

7.3具有履行合同的所必需的资金、设备、技术和售后保障等能力；

7.4提供截至2026年5月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企业信用报告》；

7.5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6提供近三年内由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含审计报告正文、财务

报表）；

7.7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7.8本次采购不接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

7.9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及保险代理人磋商;

7.10特殊要求：具有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八、公告期限：2026年6月25日起至2026年7月5日止。

九、磋商文件的获取：

9.1时间：2026年6月25日10：30起至2026年7月5日23：59时止。

9.2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电子招采平台网站https://swueecg.com/#/index，按照

网上操作流程（资料下载-供应商操作手册）获取。

9.3本项目磋商文件费用：人民币200元/份，须通过供应商银行账户转账方式交纳磋商

文件获取费用（不接收个人转账，磋商文件售后不退,磋商资格不能转让），转账前请核实

招采平台转账页面的“项目信息”，认真阅读“注意事项”并按照“支付信息”进行转账。（磋

商文件获取费用以费用到达指定账户为准，在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内未到账的不能获取磋商文

件）。

9.4 本项目文件获取费用由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阳光采购平台代采购人收取，项目结束

后文件获取费用将划转至采购人指定账户处，相关发票由采购人开具。

十、磋商保证金交纳金额及时间：

10.1缴纳金额及时间：2026年7月5日23:59时前交纳磋商保证金人民币50000元

（大写：伍万元整）（磋商保证金的交纳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超过此时限到达指定账户



导致响应无效的，由潜在供应商自行承担责任）。

10.2交款方式：①通过供应商账户转账，交款账户名称和供应商名称必须一致，以到

账时间为准。②本次磋商保证金不接受以电子保函的形式递交。

特别注意：

（1）潜在供应商交纳磋商保证金时，请务必核实招采平台转账页面的“项目信息”，

认真阅读“注意事项”并按照“支付信息”进行转账。

（2）招采平台所提供的保证金缴纳账户，每次缴纳费用的账号基本不同，请各供应商

在缴纳费用时，仔细核对收款账户、账号，避免因账号错误而造成保证金未按要求缴纳。

10.3磋商保证金退还时间：未成交供应商的磋商保证金，将在竞争性磋商结束后五个

工作日内全额退还（不计利息）。成交供应商的磋商保证金，在合同签订生效并按规定交纳

了履约保证金后五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不计利息）。

十一、磋商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11.1时间：2026年7月6日上午8:00-9:00（线下递交）。

11.2地点：西昌市西客站三楼西昌月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会议室

（逾期递交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磋商响应文件不予接受）

十二、磋商时间及地点：

12.1时间：2026年7月6日上午9:00时截标后

12.2地点：西昌市西客站三楼西昌月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会议室

十三、联系方式及电话：

杨女士： 17608190884 （商务咨询）



金先生： 15328150898 （安宁公交对口咨询）

刘先生： 18111072871 （出租公司咨询）

郑先生： 18808155558 （定制客运公司对口咨询）

肖先生： 13881470156 （维修公司对口咨询）

唐先生： 13881552566 （广告公司对口咨询）

注：1.标书费发票开具请在磋商结果公告后联系采购人申请（开票信息详见响应文件格式附件“开票信息”）

2.平台注册、报名、交费请咨询：028-86123300

附件：开票信息

开票项目名称

开票项目编号

开票单位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发票类型（单击□选择）

☐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 ☐增值税专用电子发票

注1：目前只支持开具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和增值税专用电子发票。

邮寄地址、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开票金额（人民币）

费用到账时间

发票申请人姓名、手机号



附：费用付款凭证截图

注：若供应商需要响应文件费用发票的须填写以上开票信息表，待项目磋商结果公告后发送至采购人工作人员邮箱
（390646599@qq.com）。


